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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

管道燃气设施配套建设服务合同
（住宅小区）
委托方（甲方）： 洛阳莘子园置业有限公司        
承建方（乙方）： 宜阳县中油华宜天然气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2021年5月17日

住宅小区管道燃气设施配套建设服务合同
甲方：  洛阳莘子园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  宜阳县中油华宜天然气有限公司        

为适应宜阳县城乡现代化发展，完善住宅小区燃气配套功能，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甲方对开发的 山水文苑 小区项目进行燃气配套安装服务，并委托乙方组织确定有资质的单位进行燃气配套工程设计、施工、验收、以及组织后期运营供气和管网巡护。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国务院颁发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及《河南省燃气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该小区管道燃气设施配套建设服务项目的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合同条款：
第一条  配套建设服务项目地点、数量及主要服务内容
1、项目地点： 宜阳县锦龙大道东侧、滨河北路北侧 ；

2、总户数：住宅 760 户（入户管网楼栋号：1# 48户，2#36户，3#36户，5#48户，6#102户，7#36户，8#54户，9#98户，10#104户，11#36户，12#54户，13#108户）； 其中：单元单层套式住宅   /  户， 跨层跃式住宅   /   户；低层住宅   /    户。
3、 用气范围：  ☑炊事    ☑洗浴   □采暖

4、委托主要服务内容

4．1入户管网、庭院管网工程的施工安装；

4．2小区天然气管网与市政管网的接驳；

4．3小区天然气配套工程的调试、维修、维护、管理；

4．4小区用户的天然气供应。
第二条  合同时间

1、 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3 日内，甲方向乙方提供已完成的小区天然气工程设计图纸； 

2、 如委托乙方设计的，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3  日内，甲方提供设计所需基础资料，图纸并缴纳设计费；乙方收到设计所需资料之日起 15  日内完成入户管网、庭院管网工程的设计；

3、 乙方进场施工之日起 300 日内完成入户管网、庭院管网工程施工。
第三条  管道燃气设施配套建设服务收费标准、付款方式

1、本配套项目按照普通居民住宅用户 3000 元/户，低层住宅   /   元/户，计算管网输配设施建设费（建设内容为：自小区内第一个中压阀门起，至户内燃气表后第一个球阀为止）。

2、合同总价款为：￥2280000.00 元整。（大写： 贰佰贰拾捌万圆整 ）。
3、合同价款支付：合同签订后  12  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计￥2280000.00 元整。（大写： 贰佰贰拾捌万圆整 ）。
第四条  质量标准

1、入户管网、庭院管网安装工程：

符合国家天然气管网工程的现行建设安装和验收规范、规程。

2、天然气供应及服务

1）供应的天然气，符合《天然气》2类国家标准；
2）乙方向业主的天然气供应价格和其他附加服务价格按照物价部门制定的标准执行；
3）乙方向业主的天然气供应，由乙方在业主户内安装预付费IC卡表进行收费。（超过2.5Nm3/h用量时，业主需向乙方申请 ，并补交换表费用）。
第五条  组织设计施工及相关工作
1、 组织设计及技术交底 

1.1  如甲方提供小区天然气设计图纸，甲方应向乙方进行技术交底；如甲方委托乙方设计的，甲方应对乙方的当期工程燃气管道设计图进行确认并签收。经确认后的设计图双方不得随意变更。若因乙方设计问题或设计方案与小区内其他管线相冲突需变更，设计费用及与变更相关的工程费用由乙方承担；如设计图在符合规范的情况下且经甲方认可后，甲方因故进行变更，变更部分的设计费及相关的工程费用由甲方承担。
    1.2  进场组织施工前，甲乙双方应进行现场交底，书面确认燃气管线位置，避免和其他管线位置相冲突。
2、 组织施工
2.1 甲乙双方应各自指定工程负责人，及时沟通、协调解决项目施工现场问题，确保项目施工按计划，平稳有序进行。（甲方指定工程负责人：  李中伟 ，联系电话： 15137930543 。乙方指定工程负责人： 梁高伟 ，联系电话： 15538581708 。）
2.2 项目施工过程中，如乙方无故损坏甲方的其它工程设施，乙方应负责恢复。甲方及甲方发包的其他施工单位因施工损坏乙方的燃气管道或设施，甲方应负责恢复或向乙方赔偿。
3、质量管理
    在整个施工过程中，乙方组织监理方对施工安装质量进行监督管理，确保设计标准、施工规范的认真落实。
4、组织项目验收
项目建成后，组织相关部门对完成对该项目的验收，乙方应在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 60日内向甲方提供竣工图纸资料1份。
    5、管线巡护
    本项目施工完成通气后，乙方组织专人定期进行管线巡护，以确保燃气设施完好、安全。
6、 施工过程中如遇到下列情况，乙方可顺延工期：
6.1  甲方工程进展延期或不具备施工条件（含设计资料提供不及时）而导致乙方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或停工；
6.2  由于甲方原因变更计划或提出修改施工图；
6.3  甲方延期付款或其它违约行为导致乙方停工；
6.4  甲方开发的商品房建设项目遇到经济民事纠纷（含与当地政府、百姓的矛盾引起的相关纠纷）导致乙方无法施工；
6.5、政府主管部门要求甲方停止施工等，直至工程恢复施工；
6.6、出现洪水、飓风、雨季、冰雪或气温低于施工要求的条件及其它不可抗力导致乙方无法施工。  

     除6.6以外，上述问题如果给乙方造成损失，甲方应承担乙方损失（需根据实际情况，经甲乙双方的现场代表签证，方可作为结算依据）。但上述问题得到解决，乙方应在7个工作日内及时恢复工程施工。
第六条  双方的义务

1、甲方义务：

1．1甲方向乙方提供如下工作条件和工作便利（如有费用发生，由甲方支付）：

1）基础资料和相关图纸及管线测量的高程点、座标点数据；

2）庭院天然气管网的路由、调压器安装位置和三通一平；

（施工用水、施工用电、施工道路和土地平整）

3）入户管网施工时，及时提供安装场地和出入门禁服务；

4）入户管网安装可能使用到的房屋总承包方的垂直运输机械；

5）甲方负责入户管网安装预留或现场凿孔封堵后的二次粉刷及防水；庭院管网后期施工时，硬化路面或绿化地的修复；

6）现场材料堆放场地，施工时乙方的临时办公场所；

7）甲方负责协调施工现场各施工单位之间的交叉作业关系，及时处理相关问题；
8）通气前,甲方应告知用户勿装修开放式厨房，拆改、包裹燃气管道，提前准备好天然气器具,并配合乙方向用户做好燃气设施、知识的宣传工作。
2  户内特别是厨房结构设计应符合国家燃气设施安装的相关技术及安全规范要求。如不符合，应按燃气规范要求进行整改，并承担相应的整改费用，以确保每户均具备燃气设施安装和安全使用条件。
2、 乙方义务：

除合同第一条第4款约定的委托内容外，乙方有以下义务：

2.1  应按照国家GB50028-2006《城镇燃气设计规范》、国务院颁发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及GJJ33-2005《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等进行设计、施工和验收，确保项目进度、项目质量和施工安全。若因乙方原因发生安全事故，由乙方自行处理并承担一切责任；
2.2  在燃气管道、设施发生故障或存在安全隐患时，应当及时对燃气管道、设施进行抢修和维护；
2.3  应就管道燃气的收费、安全使用及正常供气问题，与住户签订《居民用户管道天然气供用气协议》并严格实施；
2.4  项目现场应服从甲方的统一管理指挥（违章指挥除外）；
2.5  如甲方已按照合同要求完成付款，则小区入住超过20%，楼栋入住超过70%后，开栓供气，并确保小区连续稳定供气；
2.6  乙方在保障甲方正常使用的基础上对燃气设施进行改造和技术升级。

第七条  工程维修、保修

1、合同项的入户管网、庭院管网，在交付使用一年内，由乙方进行质量保修。

保修期内，由于乙方及其委托人以外的其他人为因素造成的管网损坏，由乙方进行修理，按照管网产权，由甲方或业主负责支付修理的成本费用。

2、乙方仅对本合同项下，由其或其委托人进行的入户管网、庭院管网安装工程进行维护、维修和管理。未经乙方同意，甲方或第三方进行的天然气管网、设施的修造、更换、更新、位置变更，乙方不进行维护、修理，不承担管理责任。

3、合同项下的庭院管网，交付后，由甲方或其委托的物业管理机构进行看管，由于非乙方或其委托方外的人为因素引起的管网损坏，由乙方进行修理；甲方或其委托的物业管理机构不能有效举证损坏人的，修理费用由甲方或小区公共维修基金予以支付；能有效举证损坏人的，修理费用，由实际损坏人支付。

4、合同项下的庭院管网、入户管网，保修期外的维修修理费用，按照国家预算标准的规定执行。

5、本合同项，不再签订保修合同，也不予留保修金。                                         
第八条  违约责任

1、由于乙方原因导致本合同无法按期执行，乙方承担延期责任，若给甲方造成损失，由乙方进行赔偿。

2、如甲方合同款未及时交清,则每迟延一日，由甲方按燃气设施配套费未支付部分的0.1%，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乙方有权不予以甲方工程通气。
第九条  合同争议

    甲乙双方就本合同有关内容发生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可依法向宜阳县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条  其它约定

1、补充条款：（前述合同条款中，与本补充条款不一致时，以此条款为准）

    本工程由甲方委托乙方负责设计，乙方免收甲方设计费。                                                       

                                          /                                           

2、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一式陆份，双方各执叁份。本合同内容与国家法律法规不符的，以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为准。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人：                             代表人：

合同签订地点：宜阳县中油华宜天然气有限公司          合同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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